
省市场监管局关于举办2021年全省重点食品流通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班的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市场监管局：

为加强重点食品流通企业食品安全知识培训指导，提高重点食品流通企业食品安全管理水平，根据普法工作安排，省局决定举办重点食品流通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班。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时间

2021年11月12日至30日。
二、培训对象

本次培训对象主要包括：大中型连锁超市、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等重点食品流通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人数控制在400人以内，各地学员名额分配见附件1。
三、培训内容

本次培训内容主要包括：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管理制度、食品安全抽检和快检、食品标签标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食品安全、湖北省进口冷链食品信息化追溯平台建设及应用等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知识和应用实务。培训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具体课程安排见附件2。
四、培训方式

（一）线上教学。本次培训以线上教学形式开展，不安排现场集中教学。省局将于11月12日上午9点举行开班仪式，各参训学员须提前10分钟登录市场监管教育在线平台（https://www.mreln.com）参加开班仪式。开班仪式结束后，各参训学员应在市场监管教育在线平台中的“2021年全省重点食品流通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在线培训班”栏目开展在线视频培训学习。每门课程学习结束后，可点击“课程意见反馈”对所学课程进行评价。

（二）知识测试。学员须在11月30日前修满全部必修课学时并参加在线测试。在线测试满分100分，考试成绩60分以上的颁发培训合格证明，低于60分的不颁发培训合格证明。在线培训班结束后，省局将以适当形式对各地参学、参考等情况进行通报。

五、其他事项

（一）培训报名。请各地按参训人员分配数做好学员选派工作，学员报名表格（见附件3）统一由各地汇总后于11月9日前报送至hbsjpx@163.com。请各地通知学员实名加入“2021年食品流通企业管理人员培训班”QQ群：809824296 ，并同时按照“市（州）+县（市、区）+姓名”规则进行更名。

（二）培训费用。本次培训不收取学员任何费用，由省局按有关规定从年度普法经费中列支。    

附件：1.重点食品流通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班学员名

额分配表

      2.重点食品流通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班课程
3.重点食品流通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班学员

报名表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10月28日

附件1

重点食品流通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班

学员名额分配表
	市（州）
	参训学员

分配数
	市（州）
	参训学员

分配数

	武汉市
	35
	黄石市
	22

	襄阳市
	34
	荆州市
	29

	宜昌市
	34
	十堰市
	30

	孝感市
	29
	荆门市
	22

	鄂州市
	20
	黄冈市
	29

	咸宁市
	29
	随州市
	22

	恩施州
	29
	仙桃市
	9

	潜江市
	9
	天门市
	9

	神农架林区
	9
	
	

	总计
	400


附件2
重点食品流通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培训班课程
（一）必修课

1.食品销售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2.食品标签标准解读及案例分析；

3.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介绍；

4.食品安全抽检与快检工作简介；

5.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食品安全；

6.湖北省进口冷链食品信息化追溯平台建设及应用。

（二）选修课

1.规范食品经营，减少法律风险；

2.如何应对职业打假人；

3.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中的食品安全管控；

4.食品快检操作视频。

附件3

重点食品流通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班

学员报名表
填报单位：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学员

姓名
	所在企业名称
	企业分类
	职务
	手机号

	
	
	
	超市
	批发市场
	农贸市场
	
	

	
	
	
	
	
	
	
	

	
	
	
	
	
	
	
	

	
	
	
	
	
	
	
	

	
	
	
	
	
	
	
	

	
	
	
	
	
	
	
	

	
	
	
	
	
	
	
	

	
	
	
	
	
	
	
	


抄送:省市场监督管理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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